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我们作为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董事会决策效率，提升董事会集体决策的优势，公司拟将董事

会成员由原来的 13 人调整为 9 人，其中非独立董事调整为 6 人，独立董事调整

为 3人。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公司提供的该议案的有关材料，并在了解相

关情况之后，我们认为：本次会议对董事会成员人数的调整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的

决策效率，提升董事会集体决策的优势。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了解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专业素养等情况后，

我们认为本次董事候选人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和能力，不存在《公司

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同意提名杜玉岱先生、延万华先生、王建业先生、杨德华女士、宋军先生、

周天明先生 6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刘光烨先生、

孙建强先生、庞东先生 3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3、《关于在原有融资需求额度内调整公司授信取得方式及增加全资子公司

对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审阅该议案的相关材料后我们认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且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稳



定，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在可控制范围内。 

报告期内，公司全体董事和管理层都能够审慎对待并严格控制对外担保产生

的风险。该等担保事项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保证公司经营目标

的顺利实现，该等担保行为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审议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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